






      加工實績證明書（請加蓋印信）     

 

    茲證明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_社(場)，105年度麻

竹筍加工量計約              公噸、106年度麻竹筍加工

量計約          公噸、107年度麻竹筍加工量計約          

公噸，經核認無誤，特此證明。倘日後經查加工實績不實或

虛假，本社(場)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此致 

    雲林縣政府 

 

立證明書單位（全銜）： 

理事主席(簽章)： 

電話： 

地址：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





